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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Ｐ 网络借货中投资者保护

法律虮制研究
％

郭金 良

【提 要 】 随着 国务 院和十部委两部关于互联网 发展纲领性文件的 出 台 ，

一直饱受争议

的 Ｐ２Ｐ 网贷也有 了 较为 明确 的界定。 但关 于该类互联网 金融业态 中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仍

存在诸 多缺陷 ， 需要从投资者保护正 当 性以及投资者保护 中 存在 的 法律障 碍入手 来研究

Ｐ２Ｐ 网 贷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 。 应该建立以 明 确投资者法律地位和 Ｐ２Ｐ 平 台 法制化为核心

的保护机制 ，
包括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金融消 费者法律地位的确 立 、 Ｐ２Ｐ 网 贷平台 市场准入制

度完善 、 平 台 民事义务与责任法制化 、 平 台 退出 机制的 建立等 内容 。

【关键词 】 互联网金融 Ｐ２Ｐ 网贷 投资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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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 也对 Ｐ２Ｐ 发展模式产
￣

生
一

定影响 ， 但该规定在 Ｐ２Ｐ 投资者保护上仍

网络借贷的核心是利用互联 网技术建立债

权债务关系的
－

种新型资金融通方式 。
２０ １ ５ 年Ｐ２Ｐ 网贷涉及的 中小借款人众多 、 目 前出

７ 月 十部委 《关于促进互糊金融鎌发展Ｍ现的问题比较突 出 ， 所 以本文仅以此 为研究对

导意见 》 （以下称
“

十部委 《指导意见 》

，，

） 对网
象 。 据统计 ，

Ｐ２Ｐ 平 台 跑路 、 陷人困境的情况

络借贷 （Ｐ２Ｐ 网络借贷和 网络小额贷款 ） 进行
是 ：

２０ １ ３ 年 ７５ 家 、 ２０ １４ 年近 ２６０ 家 、 ２ ０１ ５ 年

了界定 。 Ｐ２ ＪＰ嶋借贷 （个体网络借贷 ） 是指
（截至 １ ２ 月 初 ） 超过 １ ３００ 家 ’

？Ｐ２Ｐ 平台治理已

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

贷 。 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 网企业通过其控制｜＋ ，

Ｉ


＊ 本文 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

“

辽 宁发展互联网 金

的小额贷 ３＾ＡＳ］ ， 利用互联网 向客户 提供的小融的法律保障研究
， ，

Ｃ Ｌ １ ５ＢＦＸ０ ０８ ）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额贷款 。 Ｐ２Ｐ 网络借贷投资者主要指该类借贷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加快发展民营金酿构的法律保障研

关系中的资金供给者 。 但该指导意见既没有明究
”

（
１ ３ＪＺＤ０１ ２ ） ； 辽宁省高校

“

科技金融法研究
”

创新团

确此类主体在金融消费者中 的地位 ，
也没有 明队 （ＷＴ２〇 ｌ ４〇〇 ３ ） 及辽宁 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 目

“

辽宁

确 Ｐ２Ｐ 网贷平台 的具体监管措施 ， 严重影 响ｆ
资本健康发展法律规制研究

”

Ｏ＾ＢＦＸＯ Ｃ＾ 的阶段

性成果 。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 最高人民 法院 于 ① 数 据来 源 南方 财富 网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ｓｏｕ ｔ

ｈ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

２ 〇１ ５ 年 ８ 月 发布的 《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Ｐ２Ｐ／ ２ ０１ ５ １ ２／４ ７２２８９ ．ｈ ｔｍ ｌ ， ２ ０ １ 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曰 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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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 ， 急需完善 Ｐ２Ｐ 网贷中 的投资者保护其与正规金融融资共同构成社会融资的整体构成 ；

机制 。 Ｐ２Ｐ 平台风险可能不会像金融危机那样而 Ｐ２Ｐ 网络借贷是互联网视域下社会结构变迁的

产生直接的系统性冲击 ， 但对国家整个金融体必然产物 ， 其是以大数据 、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

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 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术及应用为支撑建立起来的
“

陌生人社会主体
”

者的数万亿资金无法收回 ， 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之间信任为信用基础 ， 并以此产生的
“

陌生人融

社会秩序的稳定 。 因此 ， 在现有政策和法律体 资
”

的典例 。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 传统
“

民间

系下 ， 如何更好地保护网络借贷关系 中 的投资 借贷
”

与
“

高利贷
”

常常紧密相连 ， 但往往基于

者权益是互联网金融法治化进程 中需要亟待解
“

熟人关系
”

、

“

面子情节
”

而最后得不到
“

收益回

决的
＿

个重要课题 。报
”

， 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 中 的
“

成本与收益
”

°

分析往往不是
“

民 间借贷＇ 的必备条件 ； 而在

二
、 强化 Ｐ２Ｐ 网络借贷中投资者Ｐ２Ｐ 网络借贷 中 ， 根据融资者资信情况而设定

保护的 ７必要
＇

性的利率及定期 回报是促成借贷关系建立 的必备

＿条件 。 可 以说 ， 在
“

我 不认识你
”

的情况下 ，

从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上看 ’ 投资＃
财富增值是我借给你麵 唯

一

动力 。 从法学的
保护主要指资柿社各類资主体賊益保

滅分析 ， 贿細监籠架—龍
“

民间借
护 ， 缺乏 Ｐ２Ｐ 网络借贷中投资者保护方面的研 贷

”

为
“

异类
”

， 持严打态度和政策 ， 所设计的
究 。 Ｐ２Ｐ 网贷的初始本质是集众人之力 ， 解个

法律法规 、 司法解释也大都涉及刑事犯罪方面 ，

体融资之需求 。 世界最早的 Ｐ２Ｐ 公司 Ｚｏｐａ 的运以国务院
“

３６ 条
，，

和
‘ ‘

新 ３６ 条
”？ 为

“

扶正
”

行模式是典型代表 。 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和 起点的国家政策也
一直没有在法律制度上得到

金融创新的结合 ， 目前国 内 Ｐ２Ｐ 网贷的运营模 较好的落实 。 与传统
“

民 间借贷
”

类似的是 ，

式在融资主体 、 资信审核 、 担保方式等方面的Ｐ２Ｐ 网络借贷这种
“

网络化民间借贷
”

也缺乏
“

本土化
”

使该种互联网金融业态发生 了极大的专业的借款人 （投资者 ） 保护法律机制 。 十部

变异 ，

① 衍生 出多种经营模式包括翼龙贷的
“

线委 《指导意见 》 已经明确 Ｐ２Ｐ 网络借贷为互联

上交易＋线下审核模式
”

， 有利 网的
“

担保模式网金融的
一种业态模式 ， 但仍然没有对借贷关

（引入小贷公司和担保机构 ）

”

， 陆金所的
“

担保＋系中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 ， 而是依据

理财模式
”

， 宜信的
“

线下模式
”

， 债权转让模式《 民法通则 》 、 《合同法 》 等传统民间借贷规则体

等等 。 但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 、 规范匮乏等原因系来确定借款人的主体属性并以此来为其提供

的存在 ， 使得非法集资案例频频 出现 、 平台参与保护 。 那么 ， 这种对 网络化民 间借贷的
“

生搬

借贷现象时常发生 ， 最原始的 Ｐ２Ｐ借贷中 的信任硬套
”

， 会导致法律的权益保障功能因缺乏专业

基础已发生动摇 。 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核性、 针对性 、 可操作性而被极度弱化 ， 更不利

心要素 ， 要合理定位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的法律地于互联网金融法治化建设 。

位 ， 必须先对
“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
”

这一
“

网络化二Ｐ９Ｐ 网仿 的 胜拍田产
吕 困 見

鮮的角度分析 ， 传统
“

民 间借贷
，，

中 ， 出借人

主要是基于对借款人的
“

熟悉
”

（亲戚、 朋友 、 同目前 ， 世界范 围 内对 Ｐ２Ｐ 网贷监管 比较完

事等等 ） 而进行的能够获得
一

定 回报的
“

帮助
”



行为 ；
而 Ｐ２Ｐ 网络借贷中 出借人更多 的是出 于

① 彭冰 ：
《Ｐ２Ｐ 网贷与 非法集资 》 ，

《金融监管研究 》 ２０ １ ４ 年
“

投资收益回报
”

的心理而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资产第 ６期 。

增值 。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 ， 传统
“

民 间借贷
” ② 两文分别 指 ２〇〇５ 年 和 ２〇 １〇 年 国 务 院 先 后颁 布 的 国 发

？ｙ‘ ‘播 ， 户 “轴
，〔 ２ ００５〕 ３ 号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

是非网 －各社ｚ？结构中建义在 熟人ｆｅ任 、 熟人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和 国发 〔 ２０１ ０〕 １ ３ 号 《 国务院

社会
”

基础上而产生的
“

熟人融资
’’

的典型代表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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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 国家 中 以美 国 和英 国 最具典 型 。 美 国是法规等规范文件 的 出 台仍 尚需时 日 。 这里首先
Ｐ２Ｐ 网贷发展最早的 国家 ， 形成了 以 《 １犯３ 年要解决的是 Ｐ２Ｐ 监管的立法模式问题 。 从美英
证券法 》 、 《蓝天法案 》 、 《公平借贷法 》 、 《金融的监管法制实践出发 ， 美国 的监管模式是基于
服务现代化法案 》 等法律为架构的监管体 系 ， Ｐ２Ｐ 直接融资 的属性而将其作为资本市场融资
目标涵盖证券监管法案 、 银行监管法案和消 费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并将该类融资模式纳人到证
者信贷保护法案等三大方面 ， 特别是在投资者 券监管的框架 内 ， 当然包括传统 的 Ｐ２Ｐ 和股权
保护方面具有突 出的作用 。

① 据此 ， 美国证券交 众筹 。 改革后 的英国金融监管框架主要分为审
易委员 会 （ ＳＥＣ ） 成为 Ｐ２Ｐ 网贷的法定监管机 慎监管 （ ＰＲＡ ） 和行为监管 （ ＦＣＡ ） 两大部分 ，

构 （包括股权众筹的监管 ）
，
ＳＥＣ 将 Ｐ２Ｐ醜平 其中 ｐ２ｐ麵权众筹是纳人行为监管机构 ， 由

台作为发
＾
人 ， 要求

＾
必须在 ＳＥＣ 注册发行 ， ＦＣＡ 实现对该类资本市场酿行为的有效监管 。

并对
＾
关信息 、 平 台 运营模式 、 经营情况进Ｇ 十部委 《指导意见 》 的特色是将 ｐ２ｐ麵权众

全方位监管
：

并且 ， 在金融消 费者保护方面 ，

筹独立监管 ， 分麵银监会麵监会实施监管 。

年
Ｊ
多德

７
弗兰棘 射气金酬 这种监管逻辑是以监管 习惯为翻 ， 而不是 以

消费者
＾

律保护 。

市场为依据 ， 这与 《指导意见 》 中规定的
“

坚

Ｐ２Ｐ 网贷的整体规模约 １Ｇ 亿英镑 ， 虽然规模＊

３雜心内容 。 Ｐ２Ｐ 网贷的监管困境直接导致投
月 ， 英国金融仃为监管局 （ ＦＣＡ ） 发布 了 网

盗老保柏 卜右龙袖颍

络众筹
”

的监管删 月^确了 网络众筹 （ Ｐ２Ｐ

网贷 ） 和股权众筹 的具体监管 事项 ， 规定 了四、 完善我国 Ｐ２Ｐ 网络借贷
Ｐ２Ｐ 网贷平 台 的动态最低资本和静态最低资本ｇ胃Ｋｇ＃
以及详细信息披露义务等内 容 。 由 于 Ｐ２Ｐ 网贷

１

涉及到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 因而美英两国均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

互联

以较为严格法律将其纳入监管框架 ， 只是英美网 ＋
”

行动的指导意见 》 和十部委 《指导意见 》

两国基于各 自监管传统和监管体系 的差异 ， 而是实现互联网金融法治化的纲领性文件 ， 需要

采取了不同 的监管方式 。 其中 ， 美 国沿袭证券在具体 的法制建设与实践中严格 、 及时 、 有效

法 的监管逻辑 ， 将 Ｐ ２Ｐ 网贷视为
一

种公开发行落实 。 具体来讲 ， 从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保护的角度

的证券行为 ， 要求发行人接受 ＳＥＣ监管 ； 英国出发 ， 应该建立以 明确投资者法律地位和 Ｐ２Ｐ平

基于 ＦＳＡ拆分后所设定的监管框架 ， 由 ＦＣＡ负台法制化为核心的保护机制 。

责行为监管 ， 突出 对 Ｐ２Ｐ 网贷借贷交易行为 的（

＿

） 明确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监管 ， 注重 的是对网贷平 台上出借资金的投资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 的完善 ， 首

人的保护 。

？先要解决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问题 。 在关于该问
从 目前我 国 的监管法律体系看 ， 我 国 Ｐ２Ｐ

网贷处于 无法可依
”

的状态 。 在 十部委 《指 ① 易燕 ： 《 网络借贷法律监管比较研究 》 ，
 《河北法学 》 ２０ １ ５

导意见 》 发布前 Ｐ２Ｐ 网贷
一

直处于
“

无监管
”
年第 ３ 期 。

状态 ， 但其作为互联网金融 的
一

种基本业态是② ＴｈｅＦＣＡ
’

ｓｒｅｇ ｕ
ｌａ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 ｉｎｇ 
ｏｖｅ ｒｔｈ ｅ ｉｎ

－

框架 。 尽管按照十部委 《指导 意见 》 第 （八 ） 、２ ０ １ ４ ． 来源于 ＦＣＡ 官 网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ｆｃａ ．

ｏｒｇ． ｕｋ／ｙ ｏｕｒ

（九 ） 项 的规定 ， 网络借贷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
ｆｒａ／ ｌ ｉ ｓｔ ？ｔ ｔｙｐｅ ｓ

＝ Ｐ〇 ｌ ｉＣｙ
＋ Ｓ ｔａ ｔ ｅｍｅｎ ｔ＆ＳＳｅａｒ ｃｈ

＝

，
如 ５ 年 ７

股权众筹 由证监会负 贝 监管 。 但是 ， 银监会仍
③ 彭冰 ： ＜＜ｐ＾ 网贷与非法集资 》 ， 《 金融监管研究 》 腿 年

然没有落实该 《指导 意见 》 的要求 ， 相关法律第 ６ 期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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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讨论 中 ， 需要厘清这样几个前提性关系 。 发 ， 研究和设计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保护机制 ， 首

第
一

， 投资者与消费者 的关系 。 从广义上理解 ， 先在相关法律中 明确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的法律地
“

投资
”

与
“

消费
”

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 前者的位 。 基于此 ， 建议中 国 人民银行修改 《中 国 人

核心在于
“

钱生钱
”

、 以期获取利润 ， 而后者的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试

核心在于
“

钱生物
”

、 以换取消费 品或服务等 。 行 ） 》 ， 引入
“

互联 网金融消费者
”

概念 ， 明 确

随着投资和消费的多样化发展 ， 两者边界存在该类消费者的保护机制 。

一

定的模糊地带 ， 会产生
一

定程度上的重叠 。（
二

）
Ｐ２Ｐ 网贷平台的法制化建设

例如 ， 你到金店购买了几套某年金币 ， 等到若１ ？ 完善 Ｐ２Ｐ 网贷平台市场准人制度

干年后增值 ， 在这里你 到金店 的 消费行为决定规范化 、 制度化的市场主体准人机制是市

了你的消 费者地位 ， 同 时你期待增值的主观 目场经济法制建设的重要 内容 ， 是市场主体进入

的又具有投资者意图 。 第二 ， 金融 消费者与互市场之权利的基本保障 。 Ｐ２Ｐ 平台 市场准入制

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关系 。 根据 《 中 国人 民银行度的完善有利于 Ｐ２Ｐ 网贷中的投资者保护 。 目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 》 第前 ， 我国 Ｐ２Ｐ 平台的市场准人缺乏具体 、 明确

４ 条的规定 ，

？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中的消费者的法律依据 ， 这也是 Ｐ２Ｐ 平台
“

空 前繁荣
”

、

不属于
“

金融消费者
”

。 但根据十部委 《指导意
“

空前混乱
”

的一个主要原因 。 严格 、 规范的市

见 》 的规定 ，

“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场准人能够对平台及其运营能力有效控制 ， 排

联网企业 （以下统称从业机构 ） 利用互联网技除不法投机者 ， 减少
“

非法集资
”

犯罪 。 Ｐ２Ｐ

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 资金融通、 支付 、 投资市场
“

跑路
”

现象盛行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

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

”

且互联
“

这个赚钱的市场太容易进人 、 条件太简单啦 ！

”

网金融本质仍属于金融 ， 那么第三方支付中的这也使得大批 网贷投资者遭受不同程度 的利益

消费者应当属于金融消费者 。 为 了统
一消费者 损失 。 十部委 《指导意见 》 对互联 网金融监管

保护 ， 需要中 国人民银行重新修正
“

金融消费的总体要求 ， 应遵循
“

科学合理界定各业态 的

者权益保护办法
”

， 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考虑进 业务边界及准人条件 ， 落实监管责任 ， 明确 风

法律保护范畴 。 第三 ， 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险底线 ， 保护合法经营 。

”

完善 Ｐ２Ｐ 网贷平台市

关系 。
２００ ８ 年金融危机后 ， 各 国大都强调金融 场准人制度的 内容主要包括 ： 第一

， 平台经营

消费者保护 ， 以美 国为例 ， ２０ １ ０ 年 出 台 了 《多条件的要求 。 应当根据 Ｐ２Ｐ 平台 的不同类型设

德一弗兰克法案 》 ， 并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 。

计不同的资金和技术要求 。 例如 ， 对于 Ｐ２Ｐ 网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方面 ， 也应当构建 贷平台的准入资金可以参照中小金融机构的准

一个以金融消费者保护 为中心 、 包括金融产品 人要求 ， 设计 ５〇〇 〇 万 的实缴注册资本 ； 对于 同

和服务的统合立法体系 ， 并对互联网金融 中 的 时经营网络小额贷
ｆ
的 Ｐ２Ｐ 平台的实缴注册资

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实施
一体保护 ， 即纳入金 本应该不少于 １ 亿元人民币 。 第二

，
Ｐ２Ｐ 平 台

融消费者保护范畴 。

② 在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保 股东 、 高级管理人员 的要求及任职资格 。 平 台

护的法制框架下应 当形成 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 中 占 ５％以上的股东应 当参照民营银行的风险管

金融消费者 （中 小投资者 、 消费者 ） 为核心 的


两类主体保护制度 。 第 四 ， Ｐ２Ｐ 网贷投资者与①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消 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管理办法

金融消费者的关系 。
Ｐ２Ｐ 网贷 中 的借款人要求

＾＾ ？＾１和国境内 昀买 、 使用金融机构销售 的金融产 品或接受金融

是 Ｉ 体对 丨 体 ， 主要是 民间资本的参与 （ Ｉ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 的 自 然人 。 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没有

人或中 ／ｈ企业 ） 。 那么 ， 按照前述论证 ，
Ｐ２Ｐ 网 取得金融机构牌照 ，

不属于金融法框架下 调整的金融机构 ，

贷投资者应当属 于金融 消费者保护范畴 ， 并且

基于借款人对收益 的期 其投资者属性确定
② 杨东 ： 《论金融服务统合法体系的构建

——

从投资者保护到

无疑 。 所以 ， 应 当从金融消费者保护 的角度 出金融消费者保护 》
，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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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求来签订
“

注资补充协议
”

， 不至于发生明借贷关系存在 的证据 ； 债权人不能提供或无
“

现行法律约束下
”

极易
“

跑路
”

现象的发生 ， 法提供的 ， Ｐ２Ｐ 平 台有义务提供 。 另
一

方面 ，

以保证平 台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业态之
一而具备

一

方以欺诈 、 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 使对
“

金融抗风险能力
”

的基本要求 。 同时 ， 除了要求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 ，

高级管理人员无相应犯罪记录和任职回避外 ， 平应认定为无效 。 借贷关系无效由债权人的行为

台还要在公司章程 中明确规定 、 并公示具体的技引起的 ， 只返还本金 ； 借贷关系无效由 债务人

术人员 、 信息服务管理人员和平台管理人员的具的行为引起的 ， 除返还本金外 ，
还应参照银行

体职责 。 这两个条件是 Ｐ２Ｐ 平台准人的最基本条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 如果 Ｐ２Ｐ平台故意与债

件 ： 其
一

， 通过资金要求与资金补充协议约束平务人合谋或明知债务人欺诈而不向债权人告知的 ，

台的容易
“

跑路
”

现象 。 其二 ， 通过管理人员分债权人可 以 在得不到债务人赔偿的情况下 ， 向

类和职责明确 ， 保证平台服务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 Ｐ２Ｐ平台索赔 ， 法院应当支持 。

２ ．Ｐ２Ｐ 网贷平台 民事义务与责任的法制化３ ． 建立 Ｐ２Ｐ平 台市场化的退出方式

十部委 《指导意见 》 对 Ｐ２Ｐ 网贷平 台 的服法制化市场退 出制 度 的建立是市场经济 、

务作 了明确界定 ： 其一 ， 个体网络借贷要坚持法治经济的必然要求 。 健全的市场退 出法律制

平台功能 ， 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 交互 、 度能够保证
“

劣质主体
”

退 出市场 、 最大限度

撮合 、 资信评估等中 介服务 ；
其二 ， 个体网络维护债权人及利 益相关者权益 。 实践中 ， 应该

借贷机构要明确信息 中介性质 ， 主要为借贷双明确 Ｐ２Ｐ 网贷平 台在面临破产退出 时 ， 是适用

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 ， 不得提供增信服普通企业 《破产法 》
， 还是按照金融机构破产规

务 ， 不得非法集资 。 网贷平台是 Ｐ２Ｐ 网贷法律则处理 （ 目前金融机构破产法也欠缺 ）
， 法律应

关系中 的关键主体 ， 既然 《指导意见 》 明确 了该做出具体安排 。 至少保证该类互联网金融参

平 台的服务性质和 内容 ， 就应该以 法律的形式与者能够与普通市场主体一样享有
“

失败者 的

来明确平 台 的义务和可能承担 的法律责任 （特第二次机会
”

。 因为 ， 破产作为
一

项复杂的法律

别是民事责任 ） 。 第一 ， 《合同法 》 中关于 网贷 制度安排 ， 它
“
一

方面提供了 失败的经验与教

中介合同完善的建议 。 从服务的法律属性上讲 ， 训 ， 以使当事人在今后的决策 中 能更加理性 ；

Ｐ２Ｐ 网贷平台 与借贷双方之间符合居 间合同 的 另
一

方面则是通过制度的安排 ， 促使其重新振
基本特征 。 根据我 国 《合同法 》 第 Ｍ２ 条的规作 ， 开始新的商业征程 。

”① 退 出制度给市场参

定 ，

“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与者
“

重获新生
，，

的希望 。 具体来讲 ： 第
一

，

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 的媒介服务 ， 委托人明确 Ｐ２Ｐ 网贷平台市场退 出适用的法律 。 基于

支付报酬的合 同 。

”
Ｐ２Ｐ 平台向借贷双方提供借Ｐ２Ｐ平 台具备金融特质的

“

非金融机构
，，

属性 ，

贷相关的信息 ， 并促成借贷关 系的达成 。 应该 建议通过修改企业 《破产法 》 的形式来建立

将十部委 《指导意见 》 的要求落实到 《合同法 》 Ｐ２Ｐ 网贷 （互联网金融服务平 台 ） 的市场退出

第 ２３ 章 ， 明确 Ｐ２Ｐ平台在个人 网贷中的具体义制度 。 第二 ， 明确 Ｐ ２Ｐ 网贷平台市场退出程序 、

务为借贷双方基本信息和促进合同 完成的关键 规范内容 。 从程序和规范内 容的整体上讲 ， 应

信息的提供义务和对出借人提供借款人资信评 该适用企业 《破产法 》 的 内容 ， 但基于服务特
估证明 的义务 ， 并且 ， 明 确双方应该以约定 的 性 ， Ｐ２Ｐ 网贷平 台在市场退 出 时应该有能力保
方式来协议因 Ｐ２ Ｐ平 台提供信息过错情况下应 证或预先设计好未完成债务给付的债权债务关
当承担 的 民 事赔偿 责任 。 第 二 ， 明 确 纠纷 中 系的合理处置 ， 或 者说找到 适格的接受者 ， 实
Ｐ２Ｐ平台关于借贷关系 的证明责任和借贷关系 现对债务人信息及资信维护的持续性 ， 以保护
无效情况下 Ｐ２Ｐ平台 的赔偿责任 。

一方面 ， 债


权人起诉时 ， 有管辖权的法院应当包括 Ｐ２Ｐ 网
① 胡玉鸿 ： 《

“

失败者正义
”

原则 与弱者权益保护 》
， 《 中国法

贷平台注册地法院 ， 法 院应要求债权人提供证学》 ２０ １４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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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 出借人 ） 的权益 。点 ， 在 Ｐ２Ｐ 平台是否承担担保责任 的举证中 ，

（

三
）
简评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审理民 间借银监会有义务支持借款人解释具体行为 的性质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 对 Ｐ２Ｐ 网贷是否属于担保范畴 。

投资者法律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卜

其
一

，
Ｐ２Ｐ 网 贷纠纷中 ，

Ｐ２Ｐ 平台 承担责五、 ，口１匕

任上的缺陷 。 该规定第 ２２ 条规定了Ｐ２Ｐ 平台承在
“

互联 网 ＋
， ，

时代 ，
Ｐ２Ｐ 网贷作为 中小

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 包括 Ｐ２Ｐ平台 只需要证明
企业市场主体的

一

种重要融资方式 ， 在解决小
其仅提供

“

媒介服务
”

就可 以 免除担保责任 ；

微企业
“

融资难
，，

、

“

担保难
， ，

等问题上起着重

借款人投资者需要证 明网络贷款
＝

■ 台 的提供者
要作用 ， 但作为 Ｐ２Ｐ 网贷的资金供给者的投资

通过网页 、 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 示或者有其他
者 （借款人 ） 的法律保护却 面临 着多重 障碍 。

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娜时 ， 平台才需要承
究其本源 ， 存在 内生性和外源性两方麵 由 ：

擁細娜责 彳ｉ 。 但１ 该舰撤有解＃其― ， 軒露关駐体姐雜社的細 ，

何为
“

媒介服务
”

， 那么如何解释该类技术性问 纏传统民 间借贷的法律法规 、 司法解释在适
题则会成为司法实践中 的难点 ， 会产生 Ｐ２Ｐ 平

用
“

网络化民 间借贷
，，

时存在
“

水土不服
，，

的

台和投资者举证责任上的模糊 。 并且 ， 该规定 尴尬局面 ； 其二 ， 法律没有对
‘‘

互联网金融消费
也没有 明 目

者
”

这
—

新生職群体做出及时回应誠有罐
为实践中借款人 区分何种证据为

“

具有担保 Ｉ力
护 。 因此 ， 应 当从投资者保护赃当性人手 ， 基

能
”

时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和规范内容 。

＿于 Ｐ２Ｐ 网贷的特性 ， 沿着调整民商法 、 金融监管
其二 ， 该规定设计的法律依据缺乏金融监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研究设计 Ｐ２Ｐ 网贷平台主体法
管方面的法律法规 。 该规定既然规定 Ｐ２Ｐ 网贷 律制度的逻辑来实现对投资者有效保护 。

属于其规范范畴 ， 那么银监会作为该类互联网

金融业态的法定监管机构在该规定中 的职责没本文作者 ． 法 学博士 ，
沈 阳工 业 大学 文 法

有明确 。 例如 ， 在 Ｐ ２Ｐ平 台 是否应当承担担保学院＃ ｜

）

甲

责任时 ， 银监会在双方举证过程 中应 当 承担什

么样的责任没有 明确 。 以弱势群体保护 为出 发
^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２ＰＬｅｎｄｉｎｇ

ＧｕｏＪ 

ｉｎ ｌ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ｏｎｇｗ ｉ
ｔｈｔｈｅ

ｐ 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
ｉ
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Ｍ ｉｎ 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
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 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ｅｅｖｅｒｃｏｎ ｔｒｏｖｅ ｒｓｉａ ｌＰ２Ｐ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ａｍｅｔｏ ｈａｖｅａｒ ｅｌａｔ ｉｖ ｅｌ ｙｃｌ ｅａｒｄｅｆ ｉｎ ｉ ｔｉｏｎ ．Ｂｕｔｄｅｆｅｃ ｔｓｓｔ ｉｌ ｌｅｘｉｓｔｉ
ｎｔｈｅ ｌｅｇａ 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

？

ｖｅｓ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ｅ ｔ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

ａ ｌａｃｔ ｉｖｉ ｔ ｉｅｓ ？ａｎｄａｃｏｕｎ 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 ｅｓｔ ｕｄｙ ｉｓ

ｉｎｕｒｇｅｎ ｔｎｅ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 ｆｔｈｅ ｌｅｇ ｉ ｔ ｉｍａｃｙ
ｏｆｉｎｖ ｅｓｔｏ ｒ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

ｏｎａｎｄｌｅｇａ ｌ
ｉ
ｍｐ ｅｄ ｉ

ｍ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 ｅ ｘｅｒｃ ｉｓｅｏｆ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Ｗｅｓｈｏｕ ｌｄｅｓｔａｂ ｌ
ｉ
ｓ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
ｏｎ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ｔｈ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ｓ

ａｒｏ ｕｎｄｄｅｆ ｉｎ ｉｎｇｔ
ｈ ｅ ｌｅｇａ

ｌｓ ｔａｔｕ ｓｏｆｉ
ｎｖｅ ｓｔｏｒ ｓａｎｄ ｌｅｇ ｉｓｌａｔ ｉｎｇ

ｆｏｒＰ２Ｐ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ｉｎｃｌ 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
ｉ
ｓｈｍ ｅｎ ｔｏ ｆｔｈｅ ｌ ｅｇａｌ ｓ ｔａｔｕ ｓｏｆ ｔｈｅＰ２Ｐｌｅｎｄ 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ａｓ ａ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ｔｈｅ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ｋｅ ｔａｃｃｅｓｓ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ｅｌｅｇ ｉ ｓ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
ｌｄｕｔ

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 ｌｉ ｔ 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ｐ ｌａ 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ｅｓ 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 ｆｅｘ ｉ
ｔｍｅｃｈａｎ ｉｓ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２Ｐ

ｐ ｌａｔｆｏ ｒ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ｅ ｔｆ
ｉ
ｎａｎｃｅ

；
Ｐ２Ｐ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ｖ ｅｓｔｏ ｒ

ｐ 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８３


